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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2012]第 030 号）节选、《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

（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第 86 号）、《云南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纳通知

单》及采矿权价款缴纳凭证

附件十五 《关于<云南省砚山县白石岩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1]216 号）及《<云南省砚山县白石

岩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1]5 号）

附件十六 《云南省砚山县白石岩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201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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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对“砚山县永兴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退还价款进行计算。本公司接受委托之后，依

据国家及云南省相关政策，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价款退还计算程序对委

托价款退还计算的“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进行了尽职调

查、收集资料和计算，现将计算情况说明如下：

1.评估机构

名称：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市人民西路 315 号云投财富商业广场 B3 栋 23 层；

法定代表人：何文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87376342N；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2]001 号。

2.委托方及采矿权人

2.1 委托方

名称：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2.2 采矿权人

企业名称：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622770471925F；

住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稼依镇店房村小凹补村；

法定代表人：谭文兴；

注册资本：陆佰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5 年 0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2005 年 01 月 27 日至 2025 年 0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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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煤炭技术开发，经济信息服务，机械设备、

矿山设备及配件、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工作目的

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采矿权属于 2016 年砚山县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政策性关闭煤矿，采矿权人按国家及云南省相关规定，申请退还

已缴纳的采矿权价款。本次计算工作即为委托方确定退还采矿权价款提供参考依

据。

4.采矿权基本情况

4.1 采矿权登记情况

砚山县阿舍巨美宏达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于2005年12月首次取得

采矿许可证。根据《云南省煤炭资源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文山州煤炭资源整合

方案的批复》（云煤整合[2008]17 号），砚山县阿舍巨美宏达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白石岩煤矿为单独保留型矿井，矿山名称变更为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白石岩煤矿（以下简称“白石岩煤矿”），矿井生产能力为 3万吨/年（详见附

件八：P7-P8）。

本次计算收集了 2005 年以来 5条采矿许可证登记信息，各采矿许可证登记

的内容如下：

矿山名称

采矿许

可证证

号

采矿权人

证载生产

规模（万

吨/年）

矿区面

积（km
2
）

开采标

高
有效期限

砚山县阿舍巨

美宏达煤矿有

限责任公司白

石岩煤矿

5300000

530782

砚山县阿舍

巨美宏达煤

矿有限责任

公司

3.00 0.3905
1745m-

1580m

2005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

砚山县永兴煤

业有限责任公

司白石岩煤矿

C530000

2011121

1401221

49

砚山县永兴

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3.00 0.3905
1745m-

1580m

2011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2 年 8 月 30 日

3.00 0.3905
1745m-

1580m

2012 年 9 月 7 日至

2014 年 9 月 7日

3.00 0.3905
1745m-

1580m

2015 年 3 月 3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3.00 0.3905
1745m-

1580m

2016 年 6 月 7 日至

2018 年 6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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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采矿权有偿处置概况

2012 年 3 月 16 日，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云南

省）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

字[2012]第 030 号），评估目的为处置采矿权价款，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2 月

29 日，评估结果：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168.32 万元，其中：占用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产地的采矿权评估价款为 67.97

万元。根据《云南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纳通知单》及《云南省非税收入收

款收据（单位执收）》（NO.0007491102），矿业权人已全额缴纳采矿权价款

67.97 万元（详见附件十四：P12-P13）。

4.3 价款退还计算范围

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价款退还计算范围为采矿许可证

证载矿区范围，矿区面积为 0.3905km
2
，开采标高 1745m～1580m。《（云南省）

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2012]第 030 号）的评估范围与上述采矿许可证证载矿区范围一致。

4.4 停产关闭注销情况

根据文山州能源局 2022 年 8 月 10 日出具的《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白石岩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的说明》（详见附件十：P1），白石岩煤矿于 2014

年 4 月 27 日停产整顿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关闭退出，期间未消耗资源储量。

根据 2017 年 9 月 28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云南省煤矿采矿许可证

申请注销公告》第 92 项（详见附件十三：P2），白石岩煤矿采矿许可证注销。

5.计算依据

5.1 经济行为文件

《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4530000HT202106746）；

5.2 主要法律法规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

补充通知》（财建[2008]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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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国家出资勘查探明地及权益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财建[2010]1018 号）；

（3）《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科学

发展安全发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4]32 号）；

（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9万吨/年及以下煤矿立即停产整顿的通

知》（云政办发[2014]19 号）；

（5）《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

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

（6）《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

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7 号）；

（7）《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

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110 号）；

（8）《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意

见》（云政发[2016]50 号）；

（9）《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价款退还等有关

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 号）。

5.3 退还价款计算依据

（1）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历次采矿许可证；

（2）固体采矿权项目基本信息；

（3）《云南省煤炭资源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文山州煤炭资源整合方案

的批复》（云煤整合[2008]17 号）；

（4）《砚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关闭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

矿的决定》（砚政发[2016]90 号）；

（5）《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的说明》

（文山州能源局，2022 年 8 月 10 日）；

（6）《砚山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公司白石岩煤矿未消

耗资源量情况说明》（砚山县自然资源局，2022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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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资源量动用情况说

明》（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22 年 11 月 21 日）；

（8）《云南省煤矿采矿许可证申请注销公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2017

年 9 月 28 日）；

（9）《（云南省）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采矿权评估报

告书》（矿通评报字[2012]第 030 号）、《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

土资矿评备字[2012]第 86 号）、《云南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纳通知单》及

采矿权价款缴纳凭证；

（10）《关于<云南省砚山县白石岩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1]216 号）及《<云南省砚山县白石岩煤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1]5 号）；

（11）《云南省砚山县白石岩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2010 年 5 月）。

6.矿区概况

6.1 矿区位置和交通

白石岩煤矿位于砚山县 276°方向，距离砚山县城 72km,地处砚山县阿舍乡

巨美办事处境内。矿区至平远镇有 15km 简易公路相通，东至砚山县城约 78km，

东南至文山县城 78km，西至开远市 80km 皆有公路通达，交通较为方便。

6.2 可采煤层及煤质

矿区仅M1煤层一个可采煤层，位于龙潭组下端顶部，煤层厚度0.50～4.10m，

平均 2.30m，且赋存较稳定，一般含 1～3层夹矸，夹矸主要为浅灰色粉砂质泥

岩，属简单结构的薄～中厚煤层。M1煤层在采矿权范围内全区可采，属较稳定

煤层。

M1煤层属于特低水分、中灰分、低挥发分、中高硫煤。煤质为贫煤（PM11）。

区内煤层可作为动力用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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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计算实施过程

本项目计算自2021年 9月 26日至2022年 11月 30日止，共分为以下四个阶

段：

（１）项目洽谈阶段：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为2021年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退还评估工作，2021年 9月 26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与

本公司签订了《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4530000HT202106746）。

2022 年 7月 25日我公司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承接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白石岩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

（2）尽职调查阶段：2022 年 7 月 26 日—2022 年 11 月 15 日，由本公司有

关人员组成评估小组，评估人员通过电话询证，首先听取矿山负责人对矿权的

基本情况介绍，收集与评估对象退还价款有关的资料，对矿业权人提供的退还

价款相关的材料进行了核实。

（3）计算阶段：202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9 日，依据收集的相

关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价款缴纳情况，按照云

国土资[2015]76 号文的规定，对退还价款进行计算，编写计算说明，对计算说

明和计算结果内部复核。

（4）提交计算结果阶段：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

计算说明和计算结果。

8.资料评述

8.1 价款评估报告评述

2012 年 3 月 16 日，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云南

省）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

字[2012]第 030 号）（以下简称“采矿权评估报告”）。“采矿权评估报告”

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

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第 86 号）进行了备案（详见附件十四：P10）。“采矿

权评估报告”可以作为本次价款退还计算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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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2010 年 5 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了《云南省砚山县

白石岩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该“储量核

实报告”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专家评审，取得了《<

云南省砚山县白石岩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

[2011]5 号），并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取得了《关于<云南省砚山县白石

岩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

[2011]216 号）。“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文件可以作为本次价款退还

计算相关参数的选取依据。

8.3 停产关闭时间资料评述

根据文山州能源局 2022 年 8 月 10 日出具的《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白石岩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的说明》（详见附件十：P1），白石岩煤矿于 2014

年 4 月 27 日停产整顿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关闭退出，期间未消耗资源储量。

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符合矿山实际，本

次计算依据上述文件确定煤矿停产、关闭时间。

9.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公式

白石岩煤矿属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政策性关闭煤矿，根据《财政部国

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

知》（财建[2016]110 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

业权价款退还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 号）相关规定，可以退

还剩余资源储量的采矿权价款。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

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第二条（一）

款规定：“采矿权人申请退还价款，按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占已评估利

用的可采储量的比例，确定应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其计算公式为：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

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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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计算参数的确定

关于各参数的取值说明如下：

10.1 已评估备案的采矿权价款

根据《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第 86 号），

白石岩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168.32 万元，其中：占用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产

地的采矿权价款为 67.97 万元（详见附件十四：P10），矿业权人已全额缴纳采

矿权价款 67.97 万元（详见附件十四：P13）。

10.2 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已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根据原价款评估报告、备案证明或确认文件确定。

根据“采矿权评估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参与价款评

估的可采资源储量为 34.09 万吨（详见附件十四：P2）。

矿业权人已全额缴纳采矿权价款，则价款评估可采储量 34.09 万吨即为本

次价款退还计算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10.3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已

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量

上式中已动用的可采储量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消耗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10.3.1 开采动用资源储量

白石岩煤矿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关闭，即白石岩煤矿开采动用资源储量计

算期间为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

（1）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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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31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时剩余（保有）资源储

量估算基准日规定的通知》（云国土资储[2009]46 号），储量核实基准日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期间的动用资源储量，在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评审备案通过的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中单列（或明确）的，以其为依据；否则，按采矿许可证上

所规定的生产规模进行换算确定。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截止 2010 年 5 月 31 日，白石岩煤矿

采矿权范围内动用资源量为 32.44 万吨（详见附件十五：P13）。白石岩煤矿建

矿时间较早，“储量核实报告”未列明以往每年动用资源量，因此本次价款退

还计算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期间共 3.67 年（＝4－4÷12）动

用资源储量按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进行换算。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期间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为 3

万吨/年（详见附件六：P1），则采出原煤量为 11.01 万吨（＝3.67×3.00）。

根据“采矿权评估报告”，白石岩煤矿采矿回采率为 80%（详见附件十四：

P4），则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动用的资源量为 13.76 万吨（＝

11.01÷80%）。

（2）2010 年 6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27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若原价款评估缴纳后，又提

交了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已明确列出或据此可计算出原价款评估所依

据的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储量核实基准日至煤矿关闭期间开采消耗资源

储量，依据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确定已开采消耗资源储量。原价款评估

所依据的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至煤矿关闭期间，无其他

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或按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难以确定已

开采消耗资源储量的，依据矿业权人所持有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及实

际采区（采矿）回采率（综合回采率）确定已开采消耗资源储量。计算公式为：

开采消耗资源储量＝（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采出原煤量÷实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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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采矿）回采率

根据“云国土资[2015]76 号”文要求：实际采区（采矿）回采率按经评审

备案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列出的综合采区（采矿）回采率确定。

①2010 年 6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11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砚山县

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资源量动用情况说明》，2010 年 6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0.58 年（＝7÷12）按照证载生产规模 3 万吨/年计算

（详见附件十二：P1），如上所述，矿山采矿回采率为 80%，则 2010 年 6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动用的资源储量为 2.18 万吨（＝3×0.58÷80%）。

②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砚山县自然资源局 2022 年 11 月 21 日出具的《砚山县自然资源局关于

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公司白石岩煤矿未消耗资源量情况说明》，2011 年矿山未

消耗资源储量（详见附件十一：P1），则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动

用资源储量为零。

③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27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27日期间 2.32 年（＝2＋3÷12＋27÷365）

动用资源储量按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进行换算，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27 日期间证载生产规模为 3万吨/年(详见附件六：P2-P3)，如上所述，

矿山采区回采率为 80%，则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27 日期间动用的资

源储量为 8.70 万吨（＝3×2.32÷80%）。

综上，2010 年 6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27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为 10.88 万

吨（＝2.18＋0＋8.70）

（3）2014 年 4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文山州能源局 2022 年 8 月 10 日出具的《砚山县永兴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白石岩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的说明》（详见附件十：P1），白石岩煤矿于 2014

年 4 月 27 日停产整顿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关闭退出，期间未消耗资源储量。

则 2014 年 4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动用的资源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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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白石岩煤矿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动用的

资源储量共计 24.64 万吨（＝13.76＋10.88＋0）。

10.3.2 核定回采率

根据“云国土资[2015]76 号”文要求：核定采区（采矿）回采率按实际开

采煤层的厚度，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

求（试行）的公告》（2012 年底 23 号）确定。即对井工开采煤矿，薄煤层（＜

1.3 米）、中厚煤层（1.3-3.5 米）和厚煤层（＞3.5 米）采区回采率 85%、80%

和 75%。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2011 年）”及评审意见书，采矿权可采煤层仅 M1

一个煤层，平均煤层厚度为 2.30m（详见附件十五：P6），属于中厚煤层。本

次计算核定采区回采率取 80%。

10.3.3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消耗资源储量×核定采区（采矿）回采率

＝24.64×80%

＝19.71（万吨）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

量

＝34.09－19.71

＝14.38（万吨）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三。

10.3.4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

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67.97×14.38÷34.09

＝28.67（万元）

11.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结果

经计算人员调查分析，按照《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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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

土资[2015]76 号）规定的计算公式和参数确定原则，计算出“砚山县永兴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白石岩煤矿采矿权”应退还的采矿权价款为 28.67 万元，大写人

民币贰拾捌万陆仟柒佰元整。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12.特别事项说明

本计算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加本

次计算人员与委托人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本计算说明提交委托人之后，采矿权人又发现新的材料，可能对计算结果

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另行委托本公司依据新材料重新计算。

本次计算工作中委托人及采矿权人及相关采矿权相关管理部门所提供的有

关文件材料是本次计算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计算说明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计算说明的必要组成部分，

与计算说明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次计算的重要依据。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

加盖评估机构公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3.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的使用限制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仅供委托人用于本计算说明载明的目的和用途，不

应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同意，本计算

说明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未经委托方许

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计算说明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4.出具计算说明日

本计算说明的出具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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